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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善县人民政府关于新一轮支持分布式光
伏发展的若干意见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积极分享可再生能源政策红利，有序推动我县分布式

光伏规模化建设和并网消纳，加快实现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

目标，现就我县新一轮支持分布式光伏发展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支持对象

2021 年 1月 1 日至 2023 年 12月 31 日期间，在我县境

内建设并网的各类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。

二、扶持政策

1．对工商业屋顶实施的光伏发电项目，实行发电量补

助，每年按实际发电量给予 0.1元/千瓦时的电价补助，连续

补贴三年。

2．对学校、医院、党政机关和村（社区）等公共建筑

及公建设施屋顶实施的光伏发电项目，实行发电量补助，每

年按实际发电量给予 0.15 元/千瓦时的电价补助，连续补贴

三年。

3．对农业设施、畜（禽）养殖等农业屋顶实施的光伏

发电项目，实行发电量补助，每年按实际发电量给予 0.2元/

千瓦时的电价补助，连续补贴三年。

4．对城乡居民户用屋顶实施的光伏发电项目，实行装

机容量补助，按装机容量给予 1元/瓦的一次性补贴，最高不

超过 3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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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对实施的光伏发电项目配建储能系统并接受电网统

筹调度的（经审批备案且年利用小时数不低于 600小时），

额外实行储能容量补贴，补贴期自 2021 年起暂定 3 年，补

偿标准按 200元、180元、170元/千瓦·年逐年退坡，已享受

上级补助的项目不再重复补助。

6．严格执行企业用能预算化管理制度，对充分利用屋

顶建设光伏发电系统的企业，优先保障因转型升级所需的用

能指标及电力增容需求，并在绿色信贷资金申报、绿色工厂

评选等工作中给予重点支持。光伏发电项目自发自用电量按

照省市可再生能源的抵扣政策执行，并在差别化电价、阶梯

电价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1．光伏发电项目建设主体必须在我县投资注册、具有

独立法人资格和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，必须在我县成立运维

平台或委托符合资质要求的第三方平台负责运维。

2．光伏发电项目所依托的建（构）筑物应具有合法合

规性并符合我县相关规划要求，严禁依附违章建筑物开展建

设；户用分布式光伏依托的住宅应具有房产证、村委会或居

委会出具的房屋证明。建设主体须按标准开展建（构）筑物

的结构功能性评估，达到安全性和可靠性要求。

3．光伏发电项目实行备案审批，未经备案不得开工建

设。工商业等非户用屋顶光伏发电项目，须由建设主体在投

资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上申请赋码备案；户用屋顶光伏发电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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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，须经村委会（社区）初审，并报属地镇（街道）规划部

门审核备案。

4．严格按照浙江省整县分布式光伏开发导则等工作指

南进行规划、设计、建设、并网、运维，严控光伏建设项目

的质量要求和运行效率。

四、其他

1．统筹用能权交易、上级补助等资金用于光伏发电等

新能源发展项目补助，缺口部分由县财政贴补。

2．光伏发电项目补助需经投资主体申报，县发改局会

同有关部门审核通过，具体操作细则另行制定。

3．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